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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凤街办发〔2020〕28 号

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来凤街道办事处
关于印发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责任追究

办法》的通知

机关相关科室，辖区相关单位：

现将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责任追究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来凤街道办事处

2020 年 6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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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责任追究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，维护农民

工合法权益，促进全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，依据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6〕1

号)、《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保障农民工

工资支付工作的通知》（璧山府办发（2016）131 号）等规定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坚持客观公正、权责一致、违规必究、保障权益的

原则，把责任追究制度作为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重要

内容，纳入各责任科室目标考核。

第三条 纪工委、街道清欠领导小组等部门负责，按照职责

权限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实行责任追究。

第四条 对我街道内发生的拖欠工资案件，各责任科室要按

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和“属地管理”的原则，迅速到达现场，

共同做好处置工作。

第五条 社保所负责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及农民工工资支

付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，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违法行为和涉及的

劳动争议案件。

第六条 项目办、市场监督管理所、农业服务中心、建管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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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发办、建设环保中心等部门负责处理各自主管拖欠农民工工资

案件涉及的拖欠工程款或其他工程纠纷，协助社保所处理拖欠农

民工工资案件。

第七条 派出所、司法所和平安办负责依法处理辖区内出现

的恶意欠薪、讨薪行为，果断处置因欠薪引发的集体上访、阻碍

交通、拉横幅等群体性事件，做好清欠维稳工作。

第八条 各责任科室存在以下情形的，应追究相关单位及人

员的责任。

（一）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未按要求上报相关

资料表格，或未及时排查化解责任单位内农民工工资支付风险，

导致发生群体性及较大影响欠薪事件的；

（二）发生群体性或较大影响欠薪事件后，未按要求及时处

置，拖延开展相关工作，导致事态激化扩大，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
第九条 群体性或较大影响欠薪事件包括：

（一）发生打、砸、抢等恶性讨要农民工工资行为的；

（二）发生拉横幅、喊口号、围堵道路等过激讨薪行为的；

（三）因拖欠工资造成人身伤亡的；

（四）其他行为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。

第十条 街道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工作组办公室负责

对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机制运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对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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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责任科室，给予通报批评，必要时由纪工

委科室负责人进行约谈。

第十一条 对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，不执行、不办理或

拖延办理，导致发生群体性或较大影响欠薪案件，并造成严重后

果的单位，在年度综合考评中给予降低考评等次；对相关责任人，

按照《公务员法》、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、《事业单位人事

管理条例》、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严

肃追究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重庆市璧山区来凤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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